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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事汪朴正在合作撰写《 萧友梅编年纪事》、选编《 萧友梅

文萃》。我抱着学习、借鉴、汲取的目的，从 2005 春开始，比较

认真、仔细地阅读了“ 上音”出版社出版的《 萧友梅全集》第一卷·

文论专著卷（ 以下简称“ 文论卷”）。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差

错，边读边记，而且越读，发现的差错也越多，令我吃惊。为使“ 上

音”编好“ 全集”的后两卷，总结经验教训，现把我的读书笔记整

理成文，供执行编辑小组以及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同行批评、参

考（ 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 前言”）。

“ 文论卷”的差错、失误，大体可分以下八类。为节省篇幅，每

类分别只能举少量例子加以说明。

(一)注释中存在的知识性问题，

亦即学术界所谓的“ 硬伤”

（ 1 ）第 773 页注!说：“ 民 国 9 年（ 1920 年 ）由 当 时 的 国 民

政府教育部公布的‘ 国音’。”稍有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是 1927 年才成立的。1920 年那时只有北洋

军阀控制的北京民国政府，习惯上即史称北洋政府。

（ 2）第 591 页注!说：“ 1927 年 7 月 以 后 ，正 酝 酿 成 立 南 京

‘ 国民政府’（ 后于是年 9 月成立）。”

蒋介石于 1927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

与工农群众；4 月 18 日于南京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同年 7 月 15 日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也在武汉发动政变，不久即与南京国民政府

合流，国民党内部宁、汉、沪三个不同派系达成妥协，蒋介石被迫短

暂“ 下野”。三方决定宁、汉两个政府合并及改组办法。9 月 20 日

新推选的国民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很清楚，是合并与改组国民

政府，而不是没有国民政府而去成立。注释讲的所谓“ 于 9 月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并不确切，与史实不符。那么，在第 589 页上萧友

梅 所 说 的“ 民 国 16 年 7 月 ，国 民 政 府 将 要 成 立 ”又 是 怎 么 解 释

呢？据我的研究和依据相关史实，认为萧先生这句话中有笔误。从

前后语意分析，在“ 国民政府将要成立”之后漏写了“ 大学院”三

字；补上了，就与后文所说的“ 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

学院成立时⋯⋯”的语意相呼应了。就是说，萧友梅实际讲的是“ 7

月国民政府将要成立大学院”。这可从史实经过加以证明：国民政

府设大学院的议案，是由蔡元培于 1927 年 6 月 13 日向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提出并通过，同时决定委任蔡为院长；于是 6 月 17 日

国民政府特任命蔡为大学院院长，并于 7 月 4 日公布《 大学院组

织法》。据此，萧氏说“ 7 月，国民政府将要成立大学院”是与史实

相符的。后成立日期稍往后推。实际上大学院于同年 10 月 1 日正

式成立，蔡于同日就职视事。10 月 25 日蔡发出就职通电。

（ 3） 第 591 页注"说：“ 1927 年 9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

正进行宁汉、晋奉等新军阀战争。”

宁以蒋介石为代表，他有军权，可称之谓新军阀；汉以汪精卫

为代表，他并没有军事实权，不能称为新军阀。当年在武汉的唐生

智虽曾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 捣蒋”通电，但战争并未爆发。

1927 年 8 月!9 月，正是国民党宁、汉、沪三派所 谓 中 央 党 部 正 商

谈改组国民政府实现宁汉合作之时，哪里有宁汉新军阀战争？

（ 4） 第 147 页注#说：“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正式成立于

1919 年 2 月。萧友梅受聘为该会导师。” 北大音乐研究会成立

于 1919 年 1 月（ 见 1919 年 1 月 28 日《 北 京 大 学 日 刊 》298

号）。1919 年萧友梅尚在国外，1920 年 3 月才归国。他的名字第

一次出现在 1920 年 9 月 16 日的《 北大日刊》。据此，萧受聘为该

会导师应在回国半年后的 9 月。

（ 二）未能“ 提供尽可能完备的萧氏文稿”，

即有相当数量文章遗漏编入的问题

“ 文论卷”缺漏的篇章，有下列几种情况：

（ 1 ）文章就在编者的手里，不知什么原因未将其编入。“ 文

论”卷收进了音乐教材《 普通乐学》，但却把原排在“ 总论”之前

萧氏专为该书撰写的一 篇 简 明 扼 要 、提 纲 挈 领 的“ 绪 言 ”给 漏 掉

了，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 2）文稿就在编辑小组手边即“ 上音”的图书馆资料室和档

案室。比如萧友梅好多封公开发表在校刊《 音》上的具有历史文献

价值的函件以及萧氏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联名为恢复“ 国立音

专”的原学院建制而致立法院、教育部的多份呈文（ 包括萧友梅不

愿接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辞呈等等）都没有编入。

（ 3）资料就在 1997 年出版的《 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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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如萧友梅在 1928 年、1939 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教育会议上

提出的 4 个富有思想内涵和历史价值，有的还具有现实意义的议

案也漏编了。

（ 4） 只要稍微下一点功夫，查阅一下萧友梅在北京时期的

《 北京大学日刊》和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的《 音乐杂志》,就会发

现好多篇出自萧氏手笔的文稿和他在会上的讲话记录。如《 北京

大学音乐传习所简章》，在音乐传习所补行开幕礼上的讲话，为音

乐传习所举办的好多场音乐会撰写的节目单说明书, 萧氏参与签

名的几封信函以及在国立音乐院成立典礼上的致词等等。

总之，“ 文论”卷该收而未编入的文稿约有数十篇之多。更不

用说“ 深藏”在历史尘封中几十年，少有人去翻阅的 20 世纪一二

十年代的《 临时政府公报》《 教育公报》《 大学院公报》等历史文

献中的资料以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富有很高文献价

值的文字材料了。即使如此，我相信肯定会有而不是“ 可能还有遗

失流散在外的萧氏文献资料”。我们知道，多年来对萧友梅的有关

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相当的不够。在史料的搜集上，只要花

工夫深入下去，是必然有收获的。近代音乐文献史料的发掘（ 包括

萧友梅的）还大有可为。

(三)明显讹夺之处既不加任何说明，也不作必要

的勘误，甚至连萧氏已列出“ 正误表”附在书后，

编者还是照原有讹误排印

“ 保持作者著述历史本来面貌”，“ 严守存真慎校的准则”，这

是整理出版历史文献的正确态度与基本方法。但实际做得如何？

（ 1 ）对一些明显的讹夺，编者既 不 作 必 要 的 说 明 ，也 不 按 原

文文意加以订正，而是以讹传讹。比如“ 文论卷”首篇《 音乐概说》

的“ 总论”中，即第 12 页，作者“ 概说”了五个问题，并有醒目 的

小标题。其中第三、第四两个问题所谈内容不同，但所列的小标题

却都是“ 乐器之种类”，明显有一个是讹误的。但编者对此既不加

以说明，也不提出参考性的勘误意见，照原样刊印。按文意，第三个

小标题“ 乐器之种类”的“ 器”，很明显应为“ 曲”字之误。

（ 2）第三节“ 拍子组织各记号 ”（ 第 11 页!13 页 ），原 刊 编

码序号为（ A）到（ G），即讲解了七个术语，但在第二个术语“ 拍子

记号”（ 见第 12 页第 1 行）之前，原刊脱漏了序号（ B），讹误极为

明显。编者在把序号改为中文字符一、二、三⋯⋯时，将（ C）改为

二，结果编码到“ 六”。再如第 34 页上的“ 模范长（ 音）阶”、“ 模

范 音（ 阶 ）”等 原 刊 多 处 脱 漏 的 字 ，第 39 页 上“ 中 和 法（ 位 ）”、

“ 至（ 主）和位”等好多处原刊排错的字，都未加校正。

（ 3）《 普通乐学》当年出版后、未发行前，萧友梅发现有 70 多

处排印上的差错，他亲自校订，并印了两页“ 正误表”附在书后。是

编辑小组依据的那本《 普通乐学》没有附“ 正误表”，还是编者忘

了据“ 正误表”去校订？结果，许多地方仍按原失误付排印刷。其

实，即使没有“ 正误表”，有的明显差错也是很容易看出，如有些文

句因误排而显然读不通。如第 278 页倒数第 9 行“ 细究它们的古

上字起调正同我们的仲吕正调相合”，这句话根本不通，原因是前

六个字为“ 这音阶是用”的误植。类似例子还有。编者不但未把原

有差错改正，反而又增加了多处讹误。比如原书第一章第一节“ 大

风琴之音域”图表中“ 黄钟音”位置的标示是准确的，但第 227 页

却把它标示在 #C之下。第六章第一节（ 228 页）在解说“ 曲调”的

时候，萧友梅用—条长的直线———————表示单独奏一个长音；用分

开的 八 条 短 线 -------- 表 示 连 奏 八 个 一 样 高 一 样 长 的 音 ，这

两种不同的线条都表示不能算曲调。但现在都印成只占两个字符

位置的一根短直线，与萧氏的原线示图完全不符，根本不能表示出

作者所要说明的问题。

（ 四）随意改动原文的编排序号，前后互不照应，

读者如入“ 迷魂阵”

编者对《 音乐概说》《 近代西洋音乐史纲》原有的章节序号，

按所谓现行规范作了改动。比如原序号为 A、B、C，现改为 1 、2、3；

可是，编者对有的序号改动了，有的却忘了改，有的则把顺序颠倒

了，有的 1 —4 用阿拉伯数码，后面的“ 5”却又有用中文码“ 四”，

结果造成层次凌乱，前后互不照应。比如《 音乐概说》第二节（ 第 6

页起）原文的序号为（ A）、（ B），现分别改为一、二；可后文第三节

（ 第 12 页） 提示读者参阅时的文字却是“ 图见第二节（ A）之

（ 3）”，叫 读 者 哪 里 去 找（ A）呢 ？ 又 如 第 5 页 所 说 的“（ 详 A 小

节 ）”，第 18 页 的“（ B）（ C）二 节 所 说 ⋯⋯ ”，因 数 码 号 已 改 ，根

本就找不到了。再如第 33 页上所说“ 参看前章第 L 节（ A）”，更是

令人不知所云。“ L”是原刊的误排，应为“ 七”，编者没有加以校

正，以讹传讹；而（ A）已改为“ 一”。这叫读者如何读懂原文呢？类

似这样的失误，一篇之中竟有六处之多，真使读者如入“ 迷魂阵”。

《 普通 乐 学 》与《 和 声 学 》是 萧 友 梅 编 写 的 两 部 重 要 音 乐 教

材。收入“ 全集”时，编者对《 普通乐学》原有醒目的小节号“ "”不

知为什么统统删去，而《 和声学》则保持历史原貌。看来由两个编

辑人员所为，出版社似乎没有明确统一要求，各行其是。其实，"小

节号仍是国际通行的符号，应保持原著本来面貌，删去是不妥的。

（ 五）随意删除起强调、突出作用的重点号或

提示线，阉割著作历史原貌

（ 1 ）《 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末段（ 206 页），萧友梅根据

3 次音乐会的实践经验，着重指出“ 有两种很好的现象：第一，
·
听

·
众

·
一

·
次

·
比

·
一

·
次

·
多；第二，

·
会

·
场

·
秩

·
序

·
一

·
回

·
比

·
一

·
回

·
好⋯⋯

·
足

·
见

·
听

·
众

·
有

·
爱

·
乐

·
的

·
真

·
表

·
示。”体现出萧氏对普及音乐教育充满了信心。但编者却将

重点号全部删去。

（ 2）《 和声学》通过文字论述与谱例，深入浅出、编排有序地

讲了二十七条和声原则，是这部教材的核心内容。为了引起读者的

注意，重视，要大家熟记这些原则，萧友梅特别在每条原则的结论

书林漫步!’(()&

!"



!"#$"%&人民音乐

性文字下，全部划上了波浪形横线加以强调，作为重点，以提示读

者，鲜明，醒目。这种提示性线条，犹如标点符号，也是文章的有机

组成部分，必须保留。但编者却一律给以删去，从而使这二十七条

原则，淹没在 20 多万字的篇幅中。也可说，这一删除，阉割了这部

著作的历史原貌。作为主编的陈先生或该文的编者，对原文似乎没

有完整地从头到尾读一遍；因为只要认真地通读一下，就会发现或

明白萧友梅加上提示线条的用意，就会去提醒出版部门，保存历史

原貌，不应将其删除。

（ 六）衍文造成重复、累赘或脱漏造成语句不通、

内容短缺的问题

先说衍文。第 160 页第 2 段有句话是：“ 在德国国民用书的排

列法，是先儿童的本身，次教室，次教室，次家庭⋯⋯”；第 734 页

第 11 行起重植 21 个字；第 667 页第 13 行，衍文竟多达 30 个字

符；同页第 20—21 行，又多出两句话，26 个字符。

再说脱漏。第 354 页在“ 名目繁杂的八十四调”一段第 4 行

“ 右边是中国历代所用的调名”之后，竟脱漏 23 个字符一句很重

要的解释性的话：“ 其中用‘ a’表示的是梁、隋、唐三代的八十四

调原名”；第 224 页“ 干音”一节，第 8 行“ ut ”之后，漏排“ re ，mi，

fa ，sol，la ，si ，”六个音名；第 153 页 18 行一位比利时作曲家的生

卒年印成 1822!890；第 173 页第 13 行一位意大利作曲家的生卒

年印成 1659!725；第 200 页 12 行在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曲名之

后，创作年只印了“ 09 年”。衍文与脱漏还可举出不少。

（ 七）中文的错别字（ 含标点）问题

错别字举不胜举。这里仅举几个比较突出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的例子：第 203 页第 8 行一位奥地利著名钢琴教育家，他“ 本是维

也 纳 人 ”，但 错 印 为“ 维 出 纳 人 ”；第 392 页 将“ 女 娲 氏 ”错 印 成

“ 女祸氏”；第 393 页将“ 子在齐闻《 韶》”，错印为《 韵》。

以上差错，有一定知识的人还能辨认，可自我纠正。但有些错

字，一般就看不出来了。如第 227 页，萧氏对“ 均”字读音说明中的

一个关键字“ 癮”错印成“ 做”，即“ 注意均读作韵余做此”，这是

读不通的，就文意，也难于猜想这是什么意思；第 396 页讲“ 周朝

的音乐教育”时，将“ 宫”，误排为“ 官”；第 397 页将“ 百度得

数有常”，误排为“ 赏”；第 365 页将“ 研究声乐的不懂得诗 歌 ”，

错 排 为“ 声 音 ”。 这 些 错 字 ，读 者 就 无 法 正 确 理 解 原 文 的 含

义了。

（ 八）外文字或音名排印失误的问题

萧友梅文章中，有许多用英文、德文、法文书写的人名、校名、

书名或曲名等，在编校时稍一疏忽，就会出错。“ 文论卷”这方面的

差错也是相当的多。

(1 ) 学过英文的都知道，外文名缩写时在字母后所加的小圆

点 .， 应 在 靠 下 位 置 而 不 应 居 中 。 第 175 —176 页 上 亨 德 尔

（ h"#$%&） 的 ’( 处缩写名，小圆点均居中，第 )*(—)*+ 页巴赫

（ ,-./）缩写名有 0 处居中，而且很醒目，稍有点英文知识的，眼睛

一扫就看出来了。

1’2 德文如 34#./%、/5#$6#7、#"8#9%87 等在 - : ; 上面应加两

个小圆点。仅仅在《 音乐家的新生活》一文中就有 )+ 处之多未加。

1<2字母印错或多排或漏排字母的有许多许多（ 不再举例）。

102排印格式不规范。比如“ = $:8”（ 排成 =$:8，两者之间应空

格而未空）。特别是音名排版的错误，作为传世的经典性历史文献

的出版，应力求准确，力求规范化。而对专业出版单位来说，一句一

词一字一标点一音符都应严格要求。

我举上述这些例子，恐怕不能说是“ 吹毛求疵”吧？相反，我倒

觉得如果把成语“ 吹毛求疵”中原含有的“ 故意”成分换以“ 责任

心 ”，编 辑 、出 版 人 员 还 真 的 要 具 有“ 吹 毛 求 疵 ”的 精 神 ，只 有 这

样，才能做到少出或不出差错，真正做到精编细校。

综上所述八类中醒目或不显眼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差错，

如果将重复的错讹算在内的话，共约 <>> 多处（ 谱例的失误未计

在内）。当我为本文起大标题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 粗疏编校，错

误百出”八个字。所谓“ 错误百出”，原意并非真的有 )>> 处，而是

用来形容错误出现的很多。而“ 文论卷”的失误差错已远远超出这

个实数。我想用来做标题以提醒编辑、出版人员，要注意提高编校

质量，要尽力出精品图书，是比较恰当的。

萧友梅的著述，“ 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吉光片羽，都应受到

后人的珍视”。说得多么正确，多么好。但现在出版的“ 文论卷”，

竟将萧友梅的心血，弄成如上所说这个样子，恐怕不能说“ 珍视”

吧！正如坦诚、直率的萧勤先生看了本文初稿后给“ 上音”发出的

传真所说：“ 对第一卷中许多错误与疏漏”，“ 若不能修正（ 或至少

印个勘误表）而草率地出版，对‘ 上音’本身的学术信誉及对家父

来说，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与损害。”这里，恕我也不客气地实话

直说，“ 文论卷”是本不合格产品，已发行的部分，应像不合格的汽

车或电器产品一样，实行“ 招回制”，不能让其以讹传讹；对历史文

献资料更应严格要求。如果重新出版“ 文论卷”不可能的话，为对

读者负责起见，至少要印个“ 勘误表”，这是必需的。因为差错失误

实在太多，也实在不应该如此！

最后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希望由中央音乐学院承担的编辑、出

版《 马思聪全集》工作的负责人及出版社，要以“ 文论卷”编辑出

版中暴露出的问题为鉴，以“ 吹毛求疵”的精神，无论是乐谱，还是

文字，要真正精编、细校，尽可能做到不出或极少出错。

黄旭东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

（责任编辑 金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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